
浙江省医学会资金使用审批制度

为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，规范资金使用审批

程序，明确审批权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有效控制资金风

险，根据国家财政部对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学会原有

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本制度所指的资金使用是学会所有资金。

二、资金使用需严格按照职责进行逐级审核。经办人员

应确保票据合规，内容真实，用途合理。科室负责人主要审

核该笔业务是否真实完整，用途是否准确，所列支项目是否

合理; 财务人员主要审核该笔业务是否有预算，开支标准是

否符合财务规定，对该笔业务的总体进行把关，最后确认审

批手续是否齐全；分管领导、学会领导主要审核的合理性、

必要性等。

三、各部门按工作职责、预算计划和学会发展需要执行

事前审批和支付审批两轮审批程序。根据经费用途填写相关

表单，并按经费金额逐级审批。

四、资金审批程序为由经办人签字，经科室负责人、财

务人员、经办人所在科室分管领导、学会领导审批。

五、金额为 3 万元以下的资金使用经科室负责人、财务

人员签字，由科室分管领导、学会领导审批。金额 3 万元及

以上的支出项目需经日常事务行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，10 万

元及以上的重大支出项目需经党支部会议讨论决定。



六、学会工作人员在资金使用时应严格执行本办法，对

不符合规定的支出，应严肃追究当事人、审批人等相关人员

责任。


